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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

更为重庆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莱美药业 股票代码 3000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崔丹 

办公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杨柳路 2 号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B栋 16 楼 

传真 023-67300327 

电话 023-67300382 

电子信箱 cuidan@cqlumm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医药制造，公司产品品种丰富，结构合理，公司主要产品为化药，涵盖特色专科类（主要包括抗肿

瘤药、消化系统药、肠外营养药）、抗感染类等。公司重点品种纳米炭混悬注射液（卡纳琳），系首家获得 CFDA 批准

的淋巴示踪剂，卡纳琳连续四年获得“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连续两年获得“中国化学制药行

业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获得“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19-2021 年）”、获得“202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

进奖”等多项荣誉称号。该产品具有良好的淋巴趋向性，达到淋巴示踪的目的；还可作为药物载体，将药物载入淋巴系统，

达到淋巴靶向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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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主要产品还包括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注射用炎琥宁、注射用盐酸纳洛酮、注

射用磷酸氟达拉滨、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氨甲环酸注

射液等。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建立了多层次的科研创新体系，从短期、中期、长期三个维度来构建公司后续核心品种。短中期内，公司积极

引进优质项目及创新技术，通过战略合作、股权投资、权益引进等方式筛选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的潜力产品和技术。公司

技术中心继续开展新药仿创科研工作，结合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重点开展优势细分领域产品开发工作，进一步丰富公司

细分领域产品组合，提升公司在该领域竞争力。中长期内，公司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的路径，重点推进子公司瀛瑞医药开

发的卡纳琳后续升级产品，如纳米炭铁等；并积极协助推进参股公司康德赛自主研发细胞免疫疗法和其他个性化创新医

疗技术等产品开发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组织生产，确保药品质量和药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公司生产部负责制定生产计划，保

证生产操作过程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对生产过程负责。公司质量部负责药品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监督，对原辅料、半成品

和成品进行质量检验，确保生产药品符合质量标准。公司采供部负责原材料和包装物的准备工作，确保满足生产计划的

要求。 

3、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工作主要由采供部负责，采购与公司生产相关的物料，主要包括原材料、包装材料等物料。采供部根据

生产部的年度及月度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发生采购需求时，以前期的市场调查为基础，通过报价、询价、比价等谈

判方式，在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名单里筛选并确定采购单位，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员对采购合同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

的跟踪、监督，从供应商确认订单、发货、到货、检验、入库以及使用情况等，实现全过程管理。 

4、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为药品生产及销售，根据产品特性设立了新业务事业部和化药事业部。新业务事业部负责全面推广重

点产品卡纳琳、新引进产品销售工作，化药事业部主要负责推广公司特色专科类和抗感染类等普药类产品。公司销售团

队与国营、国资和上市的大型商业公司合作，销往医院及各级销售终端。为顺应医药行业政策改革的趋势，公司加大对

重点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不断提升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终端市场的掌控力，

深入有序地开展市场拓展活动。 

（四）报告期内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 2024 年营业收入 79,559.7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80.44 万元，报

告期内，由于公司部分品种销量、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减少；同时公司持续研发投入以丰富

公司产品管线，相应影响经营性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聚焦优势细分领域，巩固公司拳头产品卡纳琳在相关领域的优势领先地位；保持新品持续引进，

加快对已引入新品的上市转换；通过加快高质量仿创新产品研发和技术引进，扩增仿制药业务；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

动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2,855,799,671.54 2,890,879,605.71 -1.21% 3,055,172,22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75,295,205.29 2,080,651,568.51 -9.87% 2,124,440,820.06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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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95,597,751.21 895,592,665.42 -11.17% 884,586,77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7,804,417.25 -8,927,328.47 不适用 -68,705,23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8,869,702.88 -59,933,329.21 不适用 -115,328,96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5,030,045.99 81,531,393.12 126.94% 57,133,94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32 -0.0085 不适用 -0.0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32 -0.0085 不适用 -0.0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31% -0.42% -3.89% -3.22%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81,120,476.19 200,626,960.99 223,896,902.40 189,953,4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575,299.38 5,903,467.39 -27,744,860.11 -61,387,72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433,735.20 -20,133,433.08 -28,076,016.96 -63,226,51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9,222,721.89 43,587,440.19 58,441,771.11 3,778,112.8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34,901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30,947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梧

州中恒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

人 
23.43% 247,426,064.00 0.00 不适用 0.00 

邱宇 
境内自

然人 
10.60% 111,942,800.00 0.00 冻结 111,94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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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德乾

元（北

京）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南

宁中恒

同德医

药产业

投资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2.03% 21,447,778.00 0.00 不适用 0.00 

广西国

富创新

股权投

资基金

管理有

限公司

－广西

广投国

宏健康

产业基

金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1.05% 11,111,111.00 0.00 不适用 0.00 

唐洪梅 
境内自

然人 
0.77% 8,165,100.00 0.00 不适用 0.00 

江文亮 
境内自

然人 
0.74% 7,809,000.00 0.00 不适用 0.00 

罗慧雄 
境内自

然人 
0.56% 5,884,118.00 0.00 不适用 0.00 

陶仲华 
境内自

然人 
0.54% 5,707,963.00 0.00 不适用 0.00 

曹磊 
境内自

然人 
0.46% 4,900,1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杨海涛 
境内自

然人 
0.42% 4,46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中恒同德医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和广西广投国宏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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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规格：20mg）《药品补充申请批

准通知书》，同意增加该药品规格 20mg。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4）。 

2、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奥美拉唑镁肠溶片（20mg）《药品注册证书》。具体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规格为 1ml:0.4mg 的盐酸纳洛酮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4、报告期内，股东邱宇先生于 2023 年 4 月 7 日与控股股东中恒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该协议于 2024 年 6 月 7 日到期。2024 年 6 月 4 日，邱宇先生和中恒集团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表决权委托期限至

2026 年 6 月 7 日。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4）。 

5、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50m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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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内，持股 5%以上股东邱宇因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质押式证券回购业务相关债务逾期，国海证券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继续处置邱宇持有的 755.40 万股公司股份。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预披露公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暨控股股东表决权变动达到 1%的公告》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2024-046、2024-056） 

7、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20mg 和 40mg 两种规格、氨甲环

酸氯化钠注射液（规格：100ml）《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补

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8、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尼莫地平注射液（规格：50ml：10mg）《药品注册证书》。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9、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规格：50ml：10g 和 100ml：20g）

两种规格《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4）。 

10、报告期内，公司尼莫地平注射剂、奥美拉唑镁肠溶片被纳入《医保目录（2024 年）》。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产品纳入医保目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11、报告期内，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恒集团的通知，经中恒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恒集

团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247,426,06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票。2024 年 12 月 27 日，

本次公开征集期限届满，中恒集团决定暂缓本次公开征集，后续将继续接触合适的意向方推进本次股份转让事项，择机

重新启动公开征集程序。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

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2024-065）。 

12、报告期内，公司参加了由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组织开展的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投标工作。根据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公示》，公司产品尼莫地平注射液拟中选本次集中采购。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参加第十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 

13、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莱美隆宇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尼可地尔（规格：4kg/袋、1 袋/瓶）

的《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14、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医疗器械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两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15、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瀛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纳米炭铁混悬注射液”于 2024 年 8 月在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顺利通过了伦理审查并收到了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正式批件，标志着纳米炭铁正式进入 II 期临床试

验阶段。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纳米炭铁混悬注射液获得 II 期临床试验伦理批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4）。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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